《沈阳市新一轮环卫作业服务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目的
为促进环卫行业市场健康发展，提升中心城区及城乡环境卫生水平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专业运营、监管从严”的环卫作业机制，完善“一体化、专业化”作业体系，优化环卫运行机制，推动环卫作业质效全面提升。
2、 制定依据
结合本地环卫行业发展实际需求，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及市政府关于深化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决策部署等行业管理规范及相关政策要求制定。
三、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当前环卫管理存在作业体系不够完善、市场竞争力不足、质效有待提升等问题，通过市场化改革可引入优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考核监管，解决现有短板，实现“降本、提质、增效”目标，适应城乡环境卫生发展精细治理新要求。  
四、可行性
方案明确了市场主导、平稳过渡等原则，涵盖服务项目、实施措施、步骤及保障机制，可通过公开招标引入实力企业，同时妥善安置人员、规范资产处置，建立三级考核、经费挂钩、智慧监管等全流程制度，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五、起草过程
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调研论证，结合本地实际拟定初稿，经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本指导意见。
六、主要内容
（一）基本原则。市场主导、平稳过渡、考核导向、效益提升。  
（二）服务范围。涵盖道路保洁、垃圾分类运输、公厕管理、智慧环卫等10类项目。
（三）内容措施。公开招标遴选企业、国企参与模式、人员安置方案、三级监管考核体系。  
（四）实施步骤。分6个阶段推进，2025年7月启动至2026年6月完成招标。  
（五）组织保障。提出4项组织保障措施，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有序推进。
七、有效期
结合3年服务期限，本意见有效期与服务合同周期相匹配，期间根据实施情况动态调整。
八、施行日期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